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医疗费审核程序

一、校内就诊

凭校内医院发票直接报销。

二、校外门诊

1、凭校外门诊发票在10个工作日内到后勤产业集团医院医务服务中心按程序审核签字。

2、审核时需提供校内病历本、校外医院就诊病历、双处方或处方明细单、转诊单、发票原件等相关资料。

三、住院

1、在职教职工住院后需在30个工作日内到后勤产业集团医院医务服务中心审核签字。

2、审核时需提供转诊单、出院小结、住院发票、费用清单、校内病历本等相关资料。

3、在职教职工住院医疗费发票上需本部门负责人和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审核签字。

四、医疗费审核时间

1、在职职工医药费审核时间为每周星期四全天。

2、离退休人员医疗费审核按月进行，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假期除外。

